
华映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签订《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》的 

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华映科技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

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于 2019年 6月 28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

合的方式召开，会议讨论《关于签订<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>的议

案》。公司董事会已向本人提交了上述议案的相关资料，作为公司独

立董事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对上述协议及相关资料进行

了审查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一、事前认可意见： 

福建省海丝纾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向福建华佳彩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佳彩”）增资有利于促进华佳彩项目的平

稳发展，进而推动福建省“增芯强屏”战略的实施。为进一步明确

在本次增资中的权利义务关系，公司、华佳彩拟与海丝股权投资协

商达成《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》，相关安排符合公司利益。 

我们同意该议案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五次会议审议。 

二、独立意见 

补充协议涉及的公司对海丝股权投资的补偿事项主要考虑出资

比例与股东权益比例差异可能导致海丝股权投资损失，相关补偿事

项整体风险可控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

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本次交

易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程序合法，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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